房屋租赁合同
出租方（甲方）：
姓  名：  许仲书       身份证号码（营业执照） 51023019550826002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码（营业执照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地  址：        南岸区南坪西路38号2栋8-4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承租方（乙方）：
姓  名：  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码（营业执照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码（营业执照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地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一、甲乙双方沟通经纪方提供的居间服务达成交易，甲方自愿将其物业出租给乙方，乙方也充分了解该物业具体状况，并自愿承租该物业。
  该物业坐落于重庆市    南岸   区（县）    南坪西路38号2栋8-4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该物业有效证件名称：  房产证  ；证件号码 10620113167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建筑面积：   85.54   平方，套内面积： 65.03    平方，租给乙方于     办公    使用。
  二、租赁期：
1) 租赁期为：   叁  （年）从  2025   年  1    月   1 日起  2027  年   12月    31 日止。
2) 租赁期满，甲方有权收回该物业，乙方应如期交还，双方办理结清所产生的一切费用:
[bookmark: _GoBack]如甲方将物业继续出租，在同等条件下，乙方有优先承租权，如果甲方将该物业出售的应提前书面通知乙方，乙方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购买权。

  三、租金及押金：
  1）租金每月为人民币（大写）      肆仟元整                 （小写） 4000元       ；
交租方式：乙方每  季度     （月、季度、半年、年）以及现金交付或直接汇入甲方提供的银行账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需在（已支付租金期）到期前      日内交付甲方。
  2）押金：签订本合同之时，乙方需向甲方支付人民币（大写）     肆仟元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（小写） 4000    元，甲方出具收款凭据。
  3）租赁期间，乙方若将该物业转租，(含部分转租)。在不影响甲方经济损失及其他损失的情况下，由甲乙双方自行协商解决。
  4）合同期满，乙方如不在租赁该物业，经甲方接受该物业的相关设施无损害或能正常使用的情况下，以及乙方已结清各项应该支付的费用，且没有违反本合同约定的行为，则甲方应该将押金退还给乙方（不计利息）。

  四、违约责任：
  1）租赁期间，乙方如对该物业设备设施造成损害，应负责修缮，恢复原状或赔偿相应经济损失。
  2）乙方使用该物业不得擅自该避难结构和用途，不得储存易燃易爆或则其他违禁物品，不得利用租赁物业从事任何违法活动，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由乙方承担。
  3）租赁期间，乙方不按时交纳租金，甲方有义务提醒乙方，乙方在租金交付期到期前、后   15   日内应及时支付租金。如果乙方拖欠租金，以及欠交物业管理费、水、电费等杂费超过   15 日内，甲方有权解除合同，押金不予退还，并在合同解除的当日内，乙方退还该物业。
  4）租赁期间，房屋如因不可抗拒的自然因素或因市政建设需要拆迁改造，甲乙双方互不承担责任，确认终止合同同时，按实际使用时间计算，多退少补。
  5）签订本合同后，甲方如不出租物业或中途擅自解除合同，需双倍退还乙方租金，乙方如有其它损失，甲方应予以赔偿；签订本合同后，乙方如不承租该物业或中途退租，押金不予退还，甲方如有其它损失，乙方应予以赔偿。
  6）甲方需向乙方做交房前的家私家电清点，物业管理、水、电、气、电视、电话、卫生等费用交接、详见：家私家电清单（甲乙双方签字生效）或者交接于本合同备注栏。

  五、服务佣金：
  基于经纪方促成租赁提供之服务，于签订合同之同时，甲方必须向经纪方一次性支付人民币 2000  元作为服务佣金，乙方必须向经纪方一次性支付人民币   2000   元作为服务佣金。

  六、其他：
  1）本合同履行中若发生纠纷，甲乙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解决，协商不能解决的。任何一方均可重庆市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，该委员会仲裁结果均对双方有约束力。
  2）本合同一式三份，甲方、乙方、经纪方各执一份，自三方签字之日起生效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到期自动作废。
  3）本合同由甲、乙双方到有关部门登记备案和交纳相关税费，因为登记备案和交纳税费所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，由甲、乙双方自行承担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甲  方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甲方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

甲方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
  

乙  方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

乙方联系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
